附件1

2024年桂林市中小学人民防空知识教育
工作计划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人民防空法》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加强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市办〔2012〕18号),落实2019年市委常委议军会议精神，做好2024年我市学校人防教育工作，完成人防教育工作任务，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防空法》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国动办、教育厅、人事厅、广播电影电视局和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桂人防办字〔2009〕26号)要求，注重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把人民防空知识教育纳入国防教育，与德育教育、防灾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结合起来，使我市学校人民防空知识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二、教学目标
使学生掌握人民防空及公共安全基本知识，提高防空防灾意 识和增强国防观念，掌握自救、互救及应急救援的基本方法和防护技能，促进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
三、人防教育的主要内容
开展人民防空知识教学内容主要是：核、化、生武器的性能及防护措施，空袭特点与规律，防空警报信号发放及疏散隐蔽行动，防空防灾自救、互救常识。
四、人防教学安排
学校人防知识教育安排在初一年级，教学课时应安排10个 课时(统一安排在国防教育课程中),并列入课表。其中人民防 空基本防护动作训练应占6个课时，人民防空教材的内容应在一个学期内安排完成。人防知识教育的教学方法可以视各校具体情况灵活实施。理论授课可采取课堂教学、集中上大课或学科渗透教学的形式，有条件的学校要尽量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技能授课可采取课堂教学、活动课或结合体育课或军训集中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每位学生都熟练掌握防空防灾基本知识、防护器材的使用方法和自救互救常识。积极开展创建人防教育示范校活动，充分发挥人防教育示范校示范引领作用。
五、具体活动安排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人防教育教学质量，本年计划组织系列全市性人防教育活动。
(一)组织订购、发放初级中学人民防空教育读本，举行全市初一学生人防知识统一测试；
(二)学校要组织学生(含中职、民办)进行一次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结合全市防空警报试鸣进行；
(三)今年拟在市(或县)属中、小学进行一次以人防宣传为主题的国防宣传教育微视频制作比赛活动，以推动我市国防教育、人防教育进入中小学校课堂。
六、工作保障
(一)教材保障：市区初中学生人防教育使用的教材由市国动办 负责保障；各县(市、区)初中学生人防教育使用的教材由县(市、区)国动办负责保障，9月中上旬发放教材。
(二)器材保障：市区初级中学教学用防毒面具、人民防空知识 挂图、人民防空知识教育教学片等由市国动办负责保障；各县(市、区)初中学生人防教学器材由县(市、区)国动办负责保障。
(三)经费保障：正常教学经费按学校开支渠道列入计划安排。市国动办和教育局组织的教研活动、参观学习、知识技能竞赛等活动由组织单位负责保障，差旅费由学校解决。
七、工作要求
(一)要充分提高对人防教育工作的认识。全市中小学校都应当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和执政为民的要求来认识人防宣传教育 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保持人防宣传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要切实加强领导。开展人民防空教育意义重大，各学校要成立人防宣传教育领导机构，学校主要领导任组长，并指定专人负责、明确任课老师，按照教材制定完善教学计划，确保人防教育的进行。
(三)要认真抓好工作落实。人民防空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社会性和群众性工作。各学校要认真制定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的具体措施和方案，把人民防空宣传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抓好落实。在完成课时要求的同时，要适当组织一些实践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防空、防灾疏散隐蔽演练。
(四)要加强检查督促。教育和人防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对各学校开展人民防空知识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对不开展人防教育或教育走过场的学校将进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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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桂林市中小学人民防空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安排表
	[bookmark: _GoBack]序号
	工 作      内 容
	完成时间
	承 办 单 位
	负  责  人

	1
	制定全市初级中学人防知识教育计划
	
	市教育局、市国动办
	王纯华、李维

	2
	组织全市初一年级新生进行人防知识测试
	
	市国动办、教育局、市教科所
	王纯华、李维

	
3
	订购人防知识教材
	
	市国动办、县(市)人防办
	王启行、县(市)人防办负责人

	
4
	市区“人防教育示范校”建设管理维护情况检查
	
	市教育局、市国动办
	王纯华、李维

	
5
	发放人防知识教材
	9月上旬
	市国动办、县(市)人防办
	王启行、县(市)人防办负责人

	
6
	组织全市初中进行防空袭隐蔽结合防灾疏散演练
	9月18日
	市国动办
	王纯华、梅桃

	
7
	人防宣传为主题的国防宣传教育微视频制作比赛
	10月上旬
	市教育局、市国动办
	王纯华、李维

	
8
	对全市初中人防知识教育及活动情况进行检查评比总结
	11月-12月
	市教育局、市国动办
	王纯华、李维


说明：市直属各学校领取人防知识试卷、教材、教学器材，与市教育局体为艺科联系，联系人及电话：梁天意 15007732599。
附件3
桂林市中小学人防教育教学工作评分表
单位(盖章):           负 责 人 ：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内 容
	分值
	备注(加扣分情况说明)

	

1
	
管理机制 (5分)
	县(市、区)教育局、学校是否成立人民防空教育领导小组，有分管人防 教育工作的办公室(小组)。
	
	

一项不达标计0分。

	
	
	县(市、区)教育局、学校是否有分管领导、人防知识教育任课教师。
	
	

	
2
	组织实施 (5分)
	县(市、区)教育局、学校有人防教育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及相关材料， 并落实实施。
	
	缺交一项扣1分，扣完5分为止。

	


3
	
人防
教育  (20分)
	1.丰富教育形式，同德育教育、防灾教育、综合教育结合起来，人民防空 知识教育规范化、制度化，每年至少举行防空应急疏散演练一次。(10分) 2.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内容全面，主要包括：核、化、生武器防护措施，空 袭特点与规律，防空警报信号发放及疏散隐蔽行动，防护器材的使用方法 和自救互救常识。(10分)
	
	
1 . 无演习该项计0分
2.无人防知识教育计划该项计 0 分

	


4
	

人防教育 时间方法 (20分)
	1.教学课时：每年安排10课时以上，并列入课表(人民防空基本防 护动作训练应占6课时，理论课4课时。人民防空教育教材的教学内 容在秋季学期完成，下一个春季学期初进行全市统一考试)。(10分) 2.教学方法：理论授课采取课堂教学、集中上大课或学科渗透教学形 式，有条件的学校要尽量应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技能授课形式灵活多样。(10分)
	
	
1.无课表及无计划视为没有安 排教学该项计0分
2.不参加全市统一考试的该项 计 0 分 。

	



5
	


教学举措
(25分)
	
1.积极开展或参加人防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人防教育公开课、学生人防知
识技能竞赛、人防知识征文比赛等。(5分)
2.组织学校全体初一学生参加全市统一的人民防空知识教育考试，及格率 达到100%,并按照要求上报成绩。(10分)
3.县(市)积极开展创建人防教育示范校活动。(10)
	
	1.凡人防教育任课教师参加上级各 级人防知识比赛，或学生参加各项 人防知识比赛活动获奖，可酌情加 分(最高加5分)。
2.承担每年9月18日全市防空疏散  演习直播的学校，具有示范作用， 可酌情加分(最高加10分)。

	


6
	

教学保障
(15分)
	1.按时到市国动办领取人防知识教育教材，并按时发放到位。(5分)  2.教学教具(人民防空知识挂图、教学VCD、教学课件)齐备。(5分)
3.经费按县(市、区)教育局、学校开支渠道进入计划安排。支持教师参  加师资培训、教研活动、参观学习，知识技能竞赛活动等，经费有保障。 ( 5 分 )
	
	

凡不按时领取发放教材计0分。

	

7
	宣传
报道
(5分)
	
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班会、队会、国旗下讲话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报 道，投稿《广西人防》杂志。
	
	全年在市级以上网络系统发表通讯 报道，在广西人防杂志，中国人防 网进行宣传报道，每篇可加1分(最 高加5分)。

	

8
	监督
管理
(5分)
	
各县(区)教育局、学校，按时上交人防教育工作各项材料，及时配 合绩效考评开展自查、督查工作，无迟交、缺交材料。
	
	全年按时上交检查材料，被市警 备区、人防办、教育局通报表扬 作为优秀示范可加分(最高加5 分 ) 。


说明： 总分100分，附加分20分。凡被警备区、国动办、教育局武装绩效考评组评定不合格的，不允许参评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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